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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钒钛磁铁矿采选行业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攀办规〔2022〕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有关

单位：

《攀枝花市钒钛磁铁矿采选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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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钒钛磁铁矿采选行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钒钛磁铁矿采选行业全过程监管，规范

企业生产行为，有效保障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绿色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

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钒钛磁铁矿

采选企业，其他矿产资源采选企业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尾矿库、排土场、排渣场有关管理要求按照《攀枝

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场所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二章 手续办理要求

第四条 采矿权设置须符合矿产资源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生

态区位重要和生态脆弱区域设置采矿权，同时符合《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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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开发科学发展的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办发〔2013〕77

号）相关要求。采矿权出让前，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县级发展

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交通运输、水利、

林业、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实地踏勘、共同选址，

在矿产资源规划批复区块内，合理优化确定拟设矿业权空间布局

和出让范围。在已设采矿权范围内，由露天开采转地下开采，需

按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关于变更开采方式的要求备齐资料，办理

采矿权变更登记。已设采矿权需扩大范围，协议出让垂直标高深

部资源的，需符合国家、省矿产资源管理有关要求。

第五条 企业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前，应当编制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上报有审批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批准。

第六条 对采矿地面生产用地，应当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依

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年限可依据生产周期、开采年限等

因素，在不高于法定最高出让年限的前提下，灵活确定。

第七条 洗选企业应当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开展规划建设手

续办理。

第八条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涉及林地的，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有关规定，依法办理使用林地手续，并及时

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涉及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办理临时使用林

地手续，并编制植被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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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建设项目开工前，涉及占用河道管理范围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必须报经河道主管

机关批准。

第十条 对于征占地面积在 5 公顷以上或挖填土石方总量

在 5 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对于征占地面积在 0.5公顷以上 5公顷以下或挖填土石方总

量在 1千立方米以上 5万立方米以下的项目，应当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表。应当在项目开工前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报告表

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部门）审批，其中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实行承诺制管理。

对于征占地面积不足 0.5公顷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 1千立方米

的项目，不再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

依法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在开工建设前，应当按照征占用地面积

计征的水土保持补偿费金额，一次性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第十二条 对于依法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的建设项目，要严格

落实水土保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

“三同时”制度，落实好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明确的水土保持

措施，并保持有效运行，发挥水土保持功能。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规定的程

序和标准，组织对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明确的水土保持设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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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主验收。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主持单位应当依法将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情况纳入竣工验收内容，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依法不能通过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生产建设

项目不得投产。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开工建设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规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

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按

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环境

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

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

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第十四条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向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污染物产生量、排

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排污登记表，

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未填报排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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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表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

主体，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的

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

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建设项目需要配套

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并对验收内

容、结论和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不得在验

收过程中弄虚作假。

第十六条 对矿山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按规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其建设项目

进行安全预评价，并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设计，并编制安

全设施设计。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按规定向应急管理部门提出审查申请，提交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

备案文件、审查申请、设计单位资质、初步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

安全预评价报告等资料。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获批后发生重大变

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报原批准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十九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或者试运行完成后，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验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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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建设项目竣工投产或使用前，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书面报告备

查。

第二十条 矿山企业必须依照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未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为 3年。

第二十一条 建设项目需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不符合强制

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

投入生产、使用。

第二十二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应当

结合自身情况和发展考虑，制定本辖区钒钛磁铁矿采选规划。应

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在规划中对新建

钒钛磁铁矿采选企业规模、选址及配套设施（如：尾矿库、选钛

工序等）提出相应准入要求，对现有钒钛磁铁矿采选企业提出整

改要求，并按要求整治“小散乱”。原则上无规划区域不再审批钒

钛磁铁矿采选项目。

第三章 设计规范要求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将大气、

水、噪声、固体废物、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



－８－

施纳入设计并严格落实。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采矿企业：应当对采场裸露面（露天矿山）的终了台阶采取

覆土绿化等控尘措施；对各类临时堆场及时采取围挡、覆盖、洒

水、覆土绿化等控尘措施；对道路采取及时清扫和洒水，对出场

车辆采取封闭运输和车身有效冲洗等防治措施，减少运输扬尘污

染；废石场设置洒水等设施对运输、卸料和堆放过程进行洒水降

尘；表土剥离过程中应当采取洒水或喷雾等湿法作业措施，喷洒

面需覆盖作业面，暂时不进行作业的裸露面应喷洒抑尘剂或采取

覆盖措施，有效控制开采过程中的扬尘污染。

选矿企业：应当在各类堆场建设密闭料仓与传送装置，确因

特殊原因无法采取封闭措施的，应当采取防风抑尘网（墙）配备

喷淋系统或苫盖措施；破碎、筛分、干磁选、辊磨等产生大气污

染物的生产工艺装置必须配备局部气体收集系统和集中净化处

理装置，处置达相应标准后排放；选矿企业各生产环节转运物料

过程中应当做到不外溢、飘散。所有排气筒高度不低于 15m。排

气筒周围半径 200m范围内有建筑物时，排气筒高度需高出最高

建筑物 3m以上，满足 GB28661（《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要求。

采选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根据类型，执行 GB28661

（《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工业炉窑

https://www.so.com/link?m=bIuXTR6zwAwqxMi5BQeMNz+gS8HeAchJKn6xnNfjRMU8oeH8nyh4Gc8e2TEpw1tqHCSKRL4LD0lzQQ1+xx7gJ1XRWbloHWLP5TuDjNhuzng2fW+o5lqtsHeDOjvkBV+dQmasFhA==
https://www.so.com/link?m=bIuXTR6zwAwqxMi5BQeMNz+gS8HeAchJKn6xnNfjRMU8oeH8nyh4Gc8e2TEpw1tqHCSKRL4LD0lzQQ1+xx7gJ1XRWbloHWLP5TuDjNhuzng2fW+o5lqtsHeDOjvkBV+dQmasFhA==
https://www.so.com/link?m=bIuXTR6zwAwqxMi5BQeMNz+gS8HeAchJKn6xnNfjRMU8oeH8nyh4Gc8e2TEpw1tqHCSKRL4LD0lzQQ1+xx7gJ1XRWbloHWLP5TuDjNhuzng2fW+o5lqtsHeDOjvkBV+dQmasFhA==
https://www.so.com/link?m=bggufXeDKfvU0JQvJTafLIshFfLoQaaj+XQ3by/41QbgBnxY3JpYD0RkPgSNp8nNh7Nq0ZaP8EpKk7Il0vmcrnPaEs+IKxTPMEitVFzHOBrc40osfUxbaNq9v+1Kks+ZhVj90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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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25468（《镁、钛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四

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实施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矿区环境空气质

量应符合 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相关标准要求。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

采矿企业：应当在矿区建设相应的截排洪设施；采场涌水应

当经沉淀后作为矿区用水，若需外排，应当根据排放去向采取相

应措施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车辆冲洗废水应当经沉淀后循环使

用，不得外排；根据生活污水排放去向或用途，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办理生活污水接入排水管网许可。

选矿企业：选矿废水应当经沉淀后作为生产用水回用，尾矿

库渗滤液管理应当按照《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尾矿库、工业渣场渗

滤液环境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攀环督察办发〔2021〕104

号）有关要求执行；厂区初期雨水应当经有效收集后作为生产用

水；根据生活污水排放去向或用途，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达到相

应的排放标准，需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办理生活污水接入排水管网许可；车辆冲洗

废水应当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得外排；应当在选矿区域及原料

堆存区域设置相应的事故应急池、渗滤水收集池和初期雨水收集

https://www.so.com/link?m=bggufXeDKfvU0JQvJTafLIshFfLoQaaj+XQ3by/41QbgBnxY3JpYD0RkPgSNp8nNh7Nq0ZaP8EpKk7Il0vmcrnPaEs+IKxTPMEitVFzHOBrc40osfUxbaNq9v+1Kks+ZhVj90RQ==
http://www.doc88.com/p-1178039402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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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各收集池容积应当能满足收纳需求，收集后的废水全部回用

不外排。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应当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震、降噪、隔声、合理布置、

限制爆破时间和车速等相结合的措施，减小噪声对外环境影响。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中相应标准；营运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相应标准。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矿山剥离表土堆存于表土临时堆场，作为后期绿化覆土，表

土临时堆场应做好防扬散和防流失措施；推广应用充填采矿工艺

技术，提倡废石不出井，利用废石充填采空区；废润滑油、废油

桶等危废，若需在项目区暂存，应暂存于规范的危废暂存间，并

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置，办好危废转运相关手续。产生工

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

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

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

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

询，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禁止向生活垃圾

收集设施中投放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

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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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

治要求。

（五）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对采选活动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当使用专用场所堆放，并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二次环境污染及诱发次生地质灾害。应当根据

采选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的性质、贮存场所工程地质情况，完善

防渗、集排水措施，防止淋滤水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采选过程中，

应根据生产情况，采取分区防渗措施，明确一般防渗区和重点防

渗区位置，各防渗区防渗要求应满足环评及相关要求，保证土壤

和地下水环境质量安全。

（六）生态保护措施。

在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重要）生态功能区

内建设矿产资源基地，应当进行生态环境影响和经济损益评估，

按评估结果及相关规定进行控制性开采，减少对生态空间的占

用，不影响区域主导生态功能。

在水资源短缺、环境容量小、生态系统脆弱、地震和地质灾

害易发地区，要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发。矿山开采前应当在矿区

范围及各种采矿活动的可能影响区进行生物多样性现状调查，对

于国家或地方保护动植物或生态系统，须采取就地保护或迁地保

护等措施保护矿山生物多样性。

水蚀敏感区矿产资源开发应当科学设置露天采场、排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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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及料场，并采取防洪、排水、边坡防护、工程拦挡等水土

保持措施，减少对天然林草植被的破坏。在基本农田保护区下采

矿，应当结合矿山沉陷区治理方案确定优先充填开采区域，防止

地表二次治理；在需要保水开采的区块，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破坏地下水系。

评估采矿活动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影响，避免破坏流域水平

衡和污染水环境；采矿区与河道之间应当保留环境安全距离，防

止采矿对河流生物、河岸植被、河流水环境功能和防洪安全造成

破坏性影响。矿区专用道路选线应当绕避环境敏感区和环境敏感

点，防止对环境保护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七）清洁生产标准。

露天开采、地下开采和选矿企业各环节应当分别满足《清洁

生产标准 铁矿采选业》（HJ/T294—2006）相应标准。

第四章 运行管理要求

第二十四条 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证确定的开

采范围，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确定的开采顺序、

开采方式、选矿工艺及“三率”指标要求进行开采，并在依法取得

的土地范围内实施开采、排岩等活动。

第二十五条 采矿权人应当在其银行账户中设立矿山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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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恢复基金（以下简称“治理恢复基金”）账户，与当地县

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银行共同签订治理恢复基金使用监

管协议，并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计提治理恢复

基金，专项用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第二十六条 矿山开采期间，采矿权人应当对表土进行剥

离、保存和利用。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开展生

态修复，并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报送上一年度生态修复实施情况总结报告。

第二十七条 矿山开采期间，采矿权人应当根据《四川省财

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水利厅 中国人民银行成

都分行 关于印发〈四川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

法〉的通知》（川财综〔2014〕6号），按照开采量计征开采期

的水土保持补偿费，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按照排放量计征。

对缴纳义务人已按照开采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其排放废弃

土、石、渣，不再按照排放量重复计征。采矿权人应当加强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并按时向原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机关报送季报、年

报和总结报告，同时一并抄送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 矿山在开采过程中，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已

按照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水土保持各类防治措施的管护，保

证其正常有效运行，发挥水土保持功能。涉及占用河道的，建设

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复的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性评价报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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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向河道内倾倒弃土弃渣，及时清除河道管理范围内施工临时

设施，保障河道行洪通畅。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同时实施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审批意见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第三十条 各类堆场应当规范设置并采取有效的“三防”措

施，落实清洁生产有关要求。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做到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第五章 闭矿封场要求

第三十二条 矿山关闭后，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

有关要求及技术规范，全面完成生态修复，并报县级自然资源和

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验收。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组织

生态环境、林业等部门，邀请相关专家开展验收。验收合格的，

出具验收意见。

第三十三条 选矿企业退出应当严格按照《土壤污染防治

法》及有关要求，开展土壤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按照法律、

法规采取相应措施。

第三十四条 采矿许可证到期前企业要向原安全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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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颁发管理机关报告，并交回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被暂

扣、撤销、吊销和注销的，企业要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

机关报告，并交回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矿山企业终止生产活动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关应当注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六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查处无证开采、

越界开采、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建设用地供

后开发利用进行全程监管，督促企业依法依规使用土地。负责矿

山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督促采矿权人按要求开展生态修复

和提取治理恢复基金，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以不低于

10%的比例对采矿权人履行生态保护修复义务开展随机抽查。

第三十七条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矿产资源开采使用林地的

日常监管，督促指导建设单位依法依规使用林地。

第三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采选过程中生态环境

监管，检查建设单位是否按照相关要求办理环评、排污许可手续，

是否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并落实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措施，是否做到持证排污，按证排污。加强“双随机一公开”执法，

强化抽查结果运用，对发现的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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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到位。

第三十九条 应急管理部门按照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的要求，

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

监督检查，发现事故隐患，及时处理。

第四十条 水利主管部门负责采选过程中水土保持和涉水

事项的监管，检查生产建设单位是否按照相关要求办理水保、取

用水等相关手续，是否严格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各项防

治措施，是否严格按照取水许可审批要求规范取用水，是否足额

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和水资源税，是否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是否开展竣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建设

项目及有关活动是否编制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性评价报告或涉

河方案报告，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水利部门开展跟踪检

查，应当采取遥感监管、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互联网+监管”

相结合等方式，实现在建项目全覆盖。现场检查随机确定检查对

象，每年现场检查的比例不低于本级审批方案项目的 10%。对有

举报线索、不及时整改、不按规定提交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和纳入

重点监管对象的项目应当开展现场检查。同时，水利部门应当从

已报备的生产建设项目中选取水土保持监测评价结论为“红”色

的，以及根据跟踪检查和验收报备材料核查的情况发现可能存在

较严重水土保持问题的，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核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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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按各自职能职

责对钒钛磁铁矿采选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第四十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

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

用：

（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

的损失；

（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

（五）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四十三条 被行政处罚，不影响对其民事责任的追究。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单位、企业、生产经营单位均

指对项目施工期、运营期和矿区闭矿封场具体责任单位。

第四十六条 术语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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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矿：指在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

活动。

（二）采矿：在铁矿山及以铁矿石为主要产品的多金属矿山

采用露天开采或地下开采工艺开采铁矿石的过程。

（三）选矿：采用重选、磁选、浮选及其联合工艺选别铁矿

石，获取铁精矿、钛中矿和钛精矿。

（四）选矿废水：选矿过程中产生并排出的废水，包括铁矿

在重选、磁选、浮选及其联合工艺流程中排放的废水，以及洗矿、

碎矿和选矿厂浓缩池等排出的废水。

（五）表土：指土壤剖面中最靠近地表的一个层次（A层），

一般厚度 20cm～30cm，黑土和黑钙土的A层厚度可达 50cm～100cm。

（六）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指采取必要的预防和保护措施，

避免或减轻矿产资源勘探和采选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七）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指对矿产资源勘探和采选过程中

的各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采取人工促进措施，依靠生态系统的

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逐步恢复与重建其生态功能。

（八）露天开采：指从敞露地表的采矿场采出有用矿物，或

将矿藏上的覆盖物（包括岩石、土壤等）剥离后开采显露矿层的

过程，又称露天采矿。

（九）地下开采：指采用立井、斜井和平硐形式从地下矿床

采出有用矿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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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4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

附件：1．规范性引用文件目录

2．采矿业现场检查清单

3．选矿业现场检查清单

4．部门监管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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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规范性引用文件目录

下列文件未注明日期的，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攀枝花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5〕

109号）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HJ651—2013号）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方案（规划）编制规范

（试行）》（HJ652—2013号）

《钢铁行业采选矿工艺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

《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1—2012）

《清洁生产标准 铁矿采选业》（HJ/T294—200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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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19—201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

改单



－２３－

附件2

采矿业现场检查清单

检查部门：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受检单位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现场负责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生产状况 建设（ ） 生产（ ） 停产（ ） 封场（ ）

检查部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

门

1 日常监督检查中，矿山开采顺序、开采方式及“三率”指标

等是否符合已备案的开发利用方案

2 是否存在破坏性开采、越界开采、无证开采行为

3 矿业权人每年是否按要求填报矿产资源开采年度信息，

并向社会公示

4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账户建立情况

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提取情况

6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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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部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自然资源

和规划

部门

7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情况

8 巡查是否有无证开采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

部门

1 是否按照要求办理环评、排污许可手续，是否开展竣工

环保验收并落实相应措施和设施

2 采场裸露面是否及时进行覆盖并采取洒水或其他控尘措施

3
表土临时堆场是否及时进行覆盖并采取洒水或其他控尘

措施。（按照攀枝花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临
时露天堆放的应加以覆盖或建设自动喷淋装置”）

4 平台平整、表土剥离、矿石破碎、装卸等生产环节是否

采取相应的控尘措施

5
采矿废石是否采取符合要求的运输方式运至废石堆场，

废石场是否设置洒水等有效设施降低运输、卸料和堆放

过程扬尘

6 出场车辆是否做到封闭运输和进出车辆冲洗

7 矿山是否有相应的截排水措施，避免矿区外雨水流入。

矿区是否做到雨污分流，建立初期雨水收集设施

8 车辆冲洗水是否做到循环使用

9 矿井涌水是否采取措施处理

10 生活污水是否得到有效处理

11 表土临时堆场是否有相应的截排水措施

12 沉淀池污泥是否按照环评要求和国家规范处置

13 废机油、废油桶等危废是否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危废暂

存间设置是否规范

14 是否按要求转运危废并建立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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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部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生态环境

部门

15 是否针对边坡垮塌、沉陷、涌水事故和油料泄漏等采取

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6 是否按照相关要求，落实监测计划

17 是否对作业现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和台账管理

18 矿区地面及道路是否落实扬尘防治措施

19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

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

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

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20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

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

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

求。噪声源是否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林业部门

1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在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

脆弱地区选址、设置

2 采矿业是否涉及林地

3
档案资料，是否办理使用林地手续（使用林地行政许可、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用地红线范围图、林地范围图等

资料）

4 是否存在违法使用林地情况（未批先建、批甲占乙、超

范围使用等）

5 违法使用林地的企业，处罚后是否依法补办手续

6 临时使用林地是否按照林地使用用途使用，是否违法修

建永久性建筑物或构筑物

7 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是否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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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部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水利部门

1 是否依法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2 项目地点、规模、措施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3 涉及水土保持重大变化，是否履行变更手续

4 是否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工作

5 废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是否按照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堆放在确定的专门存放地

6 是否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挡护、排水等水土保

持措施并有效运行

7 是否开展建设期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8 是否开展生产运行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9 建设期是否按水保方案批复额度缴纳水保补偿费

10 是否足额缴纳生产运行期水保补偿费

11
检查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若在，依法监督检查是否

取得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或涉河方案报告批复

情况，监督检查是否按照已批复的方案进行实施

12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1．检查相关涉河工程项目及涉河活

动是否取得行洪论证及河势稳定评价报告或涉河方案报

告批复。2．对未取得行洪论证及河势稳定评价报告或涉

河方案报告批复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

施，并处罚。3．检查是否有违反《河道管理条例》和《四

川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行为，若有依照《河道

管理条例》第 44条、第 45条的规定处罚

13 是否存在取用水行为

14 是否办理取水许可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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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部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应急管理

部门

1 矿山是否取得安全设施设计批文

2 是否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资质证照并在有效期内

3 矿山生产作业是否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4 采场边坡和排土场是否开展人工监测，超 200 米的是否

建立在线监测系统

5 是否按规定每 3年开展一次安全现状评价

6 采场边坡是否每 5年开展一次稳定性分析评估

经济和信

息化部门/
发展改革

部门

1 根据自身职能职责，检查新建采选项目是否符合相关规

定



－２８－

附件3

选矿业现场检查清单

检查部门：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受检单位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现场负责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生产状况 建设（ ） 生产（ ） 停产（ ） 封场（ ）

项 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自然资源和规划

部门
1 企业选址是否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生态环境部门

1
是否按照要求办理环评、排污许可手续，是否开展竣工环保

验收并落实相应措施和设施

2

各类堆场是否按照环评及相关要求，严格落实“三防”措施。

（按照攀枝花市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大型煤堆、

料堆场应建立密闭料仓与传送装置或建设防风抑尘设施，生

产企业中小型堆场和废渣堆场应搭建顶篷并修筑防风墙；临

时露天堆放的应加以覆盖或建设自动喷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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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生态环境部门

3 各类堆场淋滤水是否有效收集，是否存在厂区污水横流现象

4
项目原料破碎进料口是否做到封闭（进出料通道除外）且采

取喷淋或其他控尘措施

5
破碎、筛分、干磁选、辊磨等工序有组织颗粒物是否得到有

效收集并处理

6
物料在各生产环节转运是否做到不外逸、飘散。（主要是指

各皮带运输环节）

7
厂房内各类临时堆场是否布置合理，厂房内地面是否积尘严

重

8 选矿废水是否做到循环使用不外排

9 车辆冲洗水是否做到循环使用

10 生活污水是否得到有效处理

11
是否按照环评要求设置事故池，事故池设计是否能有效收集

事故废水。厂区是否做到雨污分流，建立初期雨水收集设施

12 沉淀池污泥是否按照环评要求和国家规范处置

13
废机油、废油桶等危废是否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

设置是否规范

14 是否按要求转运危废并建立台账

15 是否按照相关要求，落实监测计划

16 尾矿是否按照环评要求和国家规范处置

17
是否存在擅自增设尾矿临时堆场，对尾矿进行回选或尾矿临

时堆场未按相关要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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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生态环境部门

18 是否对作业现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和台账管理

19 厂区地面及道路是否落实扬尘防治措施

20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

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

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

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的措施

21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

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

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噪声源是

否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林业部门

1
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在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脆

弱地区选址、设置

2 选矿业是否涉及林地

3
档案资料，是否办理使用林地手续（使用林地行政许可、使

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用地红线范围图、林地范围图等资料）

4
是否存在违法使用林地情况（未批先建、批甲占乙、超范围

使用等）

5 违法使用林地的企业，处罚后是否依法补办手续

6
临时使用林地是否按照林地使用用途使用，是否违法修建永

久性建筑物或构筑物

7 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是否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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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水利部门

1 是否依法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2 项目地点、规模、措施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3 涉及水土保持重大变化，是否履行变更手续

4 是否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工作

5
废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是否按照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堆放在确定的专门存放地

6
是否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挡护、排水等水土保持措

施并有效运行

7 是否开展建设期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8 是否开展生产运行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9 建设期是否按水保方案批复额度缴纳水保补偿费

10 是否足额缴纳生产运行期水保补偿费

11

检查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若在，依法监督检查是否取得

行洪论证与河势稳定评价报告或涉河方案报告批复情况，监

督检查是否按照已批复的方案进行实施

12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1．检查相关涉河工程项目及涉河活动

是否取得行洪论证及河势稳定评价报告或涉河方案报告批

复。2．对未取得行洪论证及河势稳定评价报告或涉河方案

报告批复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处罚。

3．检查是否有违反《河道管理条例》和《四川省河道管理

实施办法》规定的行为，若有依照《河道管理条例》第 44

条、第 45 条的规定处罚

13 是否存在取用水行为

14 是否办理取水许可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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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 注

应急管理部门

1 尾矿库是否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

2 尾矿库是否按安全设施设计和有关规定堆筑子坝

3
是否对尾矿库坝体位移、干滩、浸润线等参数进行监测，在

线监测系统是否正常可用

4 是否按规定每 3 年对尾矿库开展一次安全现状评价

5 尾矿库每年汛期前是否进行调洪演算

6 尾矿库是否按要求开展稳定性论证

7 是否按要求对尾矿库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8
是否定期对矸石堆场开展检查，防止因安全事故引发环保问

题

经济和信息化部

门/发展改革部门
1

根据自身职能职责，检查新建独立洗选项目是否符合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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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部门监管责任清单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责任单位 备注

1 实施建设用地供后监管

在合同规定的开竣工时间前尚未开竣工的项目，及时送达《开工提醒书》或

《竣工提醒书》，督促项目业主按期开竣工，并提示违约风险等事宜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巡查，并将相关信息上传至土地

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

对涉嫌闲置土地，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 53号令）开展

调查处置工作

2 组织开展矿业权审核、监管及出

让工作

承担职责权限规定的矿业权审核、监管、出让工作

组织开展矿业权出让实地踏勘

承担权限内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备案，勘查实施方案审查工作

3 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

护

组织编制全市矿产资源规划

组织开展矿业权人开采信息公示工作

4 组织实施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开展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检查，督促矿山企业履行生态保护修复义务

5 开展土地矿产资源执法监察工作

开展动态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自然资源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土地、矿产方

面的违法行为

协助调处土地、矿业权纠纷

承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交办的相关行政执法工作

1 环保手续检查
环评、排污许可手续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竣工环保验收手续检查

2 环保“三同时”落实情况检查 环保“三同时”落实情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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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责任单位 备注

生态环境部门

3 污染物排放情况检查 污染物排放情况检查（含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检查）

4 开展生态环境日常执法监管工作 及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1 开展涉林手续办理监督检查 涉及林地的，是否办理林地手续

市林业部门

2 开展林地日常监督检查 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做好林地日常监管工作

3 开展违法使用林地的查处
重点监督检查企业违法使用林地行为，如未批先建、批甲占乙、超范围使用

林地等

4 开展临时使用林地日常监管

重点监督检查临时使用林地是否到期，到期是否延期手续，是否按照植被恢

复方案按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是否办理临时使用林地手续修建永久

性建筑物或构筑物

1 建设项目审查
分级审查非煤矿山新、改、扩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包括重大设计变更

应急管理部门

依法监督、核查企业非煤矿山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

2 安全生产许可
依法办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核发、延期、变更），包括现场核查工作

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许可监督管理（暂扣、撤销、注销）

3 安全生产督查检查

根据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监督检查

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开展专项督查检查

按权限开展相关信访举报件的核实处理

依法查处企业安全生产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

4 事故调查 按权限依法组织（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5 其他 配合其他职能部门开展权限内矿山生态环境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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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责任单位 备注

1 核实水保手续是否齐全
是否按照要求办理水保、取水许可手续

水利部门

是否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工作

2 核查水保“三同时”落实情况 是否严格执行水保“三同时”

3
检查是否依法履行水土保持法定

义务

是否严格按照已批复的水保方案落实相应水保防治措施、足额缴纳水土保持

补偿费、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4 检查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

监督检查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若在，依法监督检查行洪论证及河势稳定

评价报告或涉河方案报告批复情况；监督检查是否按照已批复的方案进行实

施。对占用河道管理范围，未取得行洪论证及河势稳定评价报告或涉河方案

报告批复的，以及未按批复方案实施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

施，并依法处罚

5 开展水利日常执法监管工作
是否严格按照水保及批复、取水许可和水保设施自主验收有关要求，落实各

项环保措施和设施，是否有其他水利违法行为

1 淘汰落后设备
淘汰落后设备及用能监察；淘汰落后设备及落后产能，对采矿企业实施节能

监察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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